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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296.htm 各专业报关公司、货代

公司、船代公司： 为了加强对出口货物的实际监管，我关已

从2001年起实行出口货物进港报关制度。但考虑到当时上港

五区（高阳码头）的实际情况，我关对从该港区装船出运的

出口货物采取了一系列过渡措施。鉴于目前海关已与港务部

门实施计算机联网，港务部门须凭海关的电子放行数据办理

进口货物的提货和出口货物的装船出运手续。同时，海关将

对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在进出港区时实施GPS管理。为

此，经我关研究，从2002年5月18日起，凡在上港五区装船出

运的货物，在装船前24小时进入高阳集装箱疏港点（即明星

路堆场）的视同进入港区。《上海海关关于实行出口货物进

港报关的通知》（沪关控通[2000]266号）第二款规定的内容

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特此通知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